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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和歷史中的耶穌 

引言 

說起基督信仰，人們都喜歡聽神的愛和祝福，就好比聖經裡耶穌

說：“凡你們願意的，祈(qiˇ)求就給你們成就。”人們也容易忘記這

句話前面所說的：“人若不常在我裡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干，

人拾(shiˊ)起來扔在火裡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裡面，我的話也常在

你們裡面﹔凡你們願意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”同樣，如果我們不

謙卑下來，我們也很難接受關於神的真理。說起人的罪性，人們就

覺得不自在。關於聖經裡面所講的神跡和復活，懷疑的聲音就更高

了。很多人因此這樣想： 

 

我能夠接受歷史中的耶穌是一位智者(zhiˋzheˇ)，教導我們行善事，

但是那些關於耶穌行神跡和死裡復活的事，只是後人經年累(leiˇ)月

制造出來的傳說。有人相信耶穌從來沒有自稱自己是神。他們覺得

這些教導都是基督徒在幾百年間加上去的。今天我們來看一看歷史

中的耶穌，看一看為什麼我們所信的耶穌就是歷史上真實的耶穌。 

 

當歷史學家研究一個歷史人物時，他們總會回溯(suˋ)到那些認識他

的人們所寫的資料。寫作的人越可信，資料就越寶貴。這些早期的

記錄可能已經丟失了，所以歷史學家就會使用一些後期的資料，即

使目擊(jiˊ)証人在那時早已經死了。我們來看亞歷山大帝的例子。

我們所能找到關於亞歷山大帝最早的傳記(zhuanˋjiˋ)是在他死後四

百多年所寫成的。所有認識亞歷山大的人在那時都已經死了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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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歷史學家認為這些記載大致上還是可信的。他們也發現，隨著

時間的推移(tuiyiˊ)，神話確實會產生，但那些神話是在那些最早的

資料之後幾百年才產生的。這個例子告訴歷史學家，在一個人死後

較短(jiaoˋduanˇ)的時間內，關於他的神話傳說是不太可能產生的。

神話傳說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站住腳，並且要在所有的目擊証人都

死了以後才能躲過他們的指正(zhiˇzhengˋ)。 

有意思的是，亞歷山大帝曾經說他自己是神，但是就算是為他打了

十三年仗的軍隊都不相信這一點，他的士兵覺得他染(ranˇ)上了自

大症。他死後不久，他的帝國就瓦解(waˇjieˇ)了。 今天沒人拜亞歷

山大，因為他很明顯不是神。 

 

耶穌也是一位歷史人物。在聖經之外，關於耶穌的記載出自於第一

世紀的歷史學家約瑟夫和塔西佗(taxituo)。約瑟夫是猶太人，因此

對基督教不友好。塔西佗是一個羅馬人，他稱基督教是“邪惡”和“迷

信”。然而他們的記載卻支持許多關於耶穌生平的重要細節。他們

的著作都證實了幾件事: 第一，耶穌有行神跡；第二，耶穌曾經說

自己是彌賽亞；第三，他在本丟 彼拉多手下被釘十字架；第四，

基督教能夠傳佈開來，是因為早期信徒深深相信耶穌基督的神性和

復活。換句話說，即使不翻開聖經，我們也能從這些第一世紀的著

作中看到有關耶穌生平的重要記載，其實也就是關於神獨生子生平

的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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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要研究耶穌，我們還需要更確切(queˋqieˋ)的記載，就是那些

目擊証人的記載。還有採訪(caiˇfangˇ)過這些目擊証人的記載。幸

運的是，關於耶穌的傳記就是那些非常熟悉耶穌的人寫的：使徒馬

太寫了馬太福音，使徒約翰寫了約翰福音，跟隨使徒保羅的路加寫

了路加福音，跟隨彼得的馬可寫了馬可福音。這就是新約的前四卷

書，也就是耶穌的傳記。 

那麼，讓我們一起仔細的看一看這些傳記，看看它們是否可信，是

否回答了三個問題：第一，耶穌的傳記是否準確(zhunˇqueˋ)？第

二，耶穌是否曾經說自己是神？第三，耶穌是否從死裡復活了？ 

 

福音書的可靠性 

新約聖經，包括四本福音書，被人一遍又一遍的手工抄寫超過一千

年。在那時還沒有印刷技術，復印機和電腦。當人們發現自己手中

的聖經是抄本，自然就懷疑起來。我們怎麼能確信我們手中的抄本

就是和原本一樣呢？換句話說，我們怎麼能知道新約聖經的傳抄是

可靠的呢？ 

 

歷史學家在這問題上掙扎過。古老的聖經是寫在紙莎草(zhiˇsha 

caoˇ)上的，這些被稱為“抄本”或者“古卷”。我們想証明新約的傳抄

是可靠的，可以比較不同時期的抄本，來看他們的一致性。如果你

手中有兩卷不同時期的抄本，你就可以拿更古的一卷一字一句地對

比更新的一卷，來看新約聖經是不是被可靠的保留。當你對照許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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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隔(geˊ)多年的抄本，你就能確立新約傳抄的可靠性。抄本越多，

新約聖經傳抄的可靠性就越高。 

 

歷史學家也用同樣的方法來研究其他的古代著作。舉例來講，第一

世紀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(ta xi tuo )寫下了《羅馬帝國編年

史》。原稿當然已經遺失(yiˊshi)了，現存的有兩卷抄本。最早的那

一卷是西元八百五十年的抄本，那已經是原稿之後七百多年才抄寫

的。另一個例子是第一世紀史學家約瑟夫在西元七十五年所寫的

《猶太戰史》，現存的有九本希臘文抄本，最早的也是在原稿之後

的將近一千年抄寫的 。研究這些著作的史學家們大致上認為這些

抄本還是可靠的，提供了羅馬帝國的準確的歷史記錄。 

 

我們再來看新約聖經，你知道至今為止有多少希臘文的新約抄本被

發現嗎？超過五千本。如果算上其他語言的抄本，一共有大約兩萬

四千本之多。最早的抄本記錄了約翰福音十八章的片段

(pianˋduanˋ)。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抄本的抄寫年代是西元一百至一

百五十年，也就是約翰寫作福音書之後十到六十年所抄寫的。當學

者研究這幾千卷抄本時，他們發現這些抄本的一致(yiˊzhiˋ)度很

高，這証明新約聖經在歷經許多世紀的傳抄過程中是被可靠的保留

下來。因此，基於眾多的抄本，我們非常有理由相信，我們手中的

聖經就是當年作者們所寫的聖經。 

 

福音書的準確性 



 5 

剛才我們証明了福音書傳抄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改變，現在讓我們看

一看四福音書的準確性。許多史學家、神學家和考古學家都研究過

新約聖經，並且認為它的記載是準確和可靠的。 因為時間關系，

我講三個例子。 

 

歷史學家曾經以為路加福音三章一節所記載的是錯的。路加描寫: 

 

“…呂撒聶(lvˇsaˋnieˋ)作亞比利尼分封(feng)的王”  

 

所有學過羅馬歷史的人都知道呂撒聶(lvˇsaˋnieˋ)不是分封的王，而

是另一個叫做哈爾基斯(ha erˇji si)的地方的統治者，並且是五十年

之前的事。他們指出，如果路加連這麼基本的問題都弄錯的話，那

麼他的記載就根本不可信。後來，考古學家找到了一塊從那時代的

殘(canˊ)片，上面寫著呂撒聶(lvˇsaˋnieˋ)是亞比利尼的王，就像路

加所寫的一樣。讓人意(yiˋ)想不到的是，羅馬曾經有兩個叫呂撒聶

(lvˇsaˋnieˋ)的官。 

 

另一個例子是路加在使徒行傳十七章六節對帖撒羅尼迦(jia)城的市

長的稱呼，在這裡，路加所用的希臘字是“Politarchs”。由於

(youˊyuˊ)這一字在古羅馬文獻(xianˋ)裡沒有記載，在一段很長的時

間，懷疑基督信仰的學者都懷疑路加寫作的確實性。後來考古學家

發現了一個第一世紀的拱(gongˇ)門，這拱門上就刻了一句話。“在

Politarchs 的日子”這樣的字樣。如今，這個拱門就陳列(chenˊlie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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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英博物館裡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考古學家又發現了三十五處銘

文(mingˊwenˊ)提到 Politarchs 這個字，其中的幾個就是在路加同時

代的帖撒羅尼迦(jia)城發現的。在這裡，懷疑論者再次被証明是錯

的，而路加被証明是對的。 

 

第三個例子是在約翰福音五章一至十五節，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一個

池子旁邊治好一個癱瘓(tanhuanˋ)的人。約翰記載了一個細節，就

是那個池子叫做 畢士大(biˋshiˋdaˋ)。旁邊還有五個“廊子”，就是有

柱子支撐(cheng)的走廊。很久以來，人們都認為這是証明約翰記

載不準確的証據，因為考古學上沒有發現過這樣的池子。然而在

1957 年，考古學家在四十英尺的地層下發現了這個畢士大

(biˋshiˋda)池，非常肯定的是，那裡就是有五個廊子，像約翰所記

載的一樣。這些例子在歷史學的觀點上証明了聖經所記載耶穌生平

的準確性。 

 

根據這些証據以及其他許多証據，很多科學家所作出的結論都是， 

新約聖經必須被當作非常客觀和準確的歷史資料 。 

 

即使不看考古証據，當你仔細(ziˇxiˋ)研讀(yanˊduˊ)新約聖經的時

候，你就會發現聖經本身就帶著非常高的準確性。福音書的寫作具

(juˋ)有清楚、負責的風格，富於只有目擊証人才能知道的細節。即

使是對耶穌神跡的描寫，福音書的寫作風格也更像是客觀的報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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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aoˇ)，沒有過度的夸張、過於炫麗(xuanˋliˋ)的語言和神秘(miˋ)

化。 

 

除了這些証據之外，福音書對當時教會的領袖也就是耶穌的使徒們

的描寫也証明了福音書的客觀性。跟隨彼得的馬可對於彼得和其他

使徒的記載沒有任何的奉承(fengˋchengˊ)之處,。這些使徒常常被

描寫成自私自利,沒有智慧的人。假如福音書是為了拉攏(lalongˇ)大

批(pi)的跟隨者而捏造(nie zaoˋ)出來的，他們一定不會記載自己和

這些領袖的糗事(qiuˇshiˋ)。 

 

當你讀新約聖經的時候，你會感受到新約的作者們並不刻意忽略

(hulveˋ)一些難懂或令人難堪(kan)的細節。即使有些耶穌和門徒的

記載並不奉承(fengˋchengˊ)他們，作者也會準確的記載這些言行。 

 

福音書的寫成時間 

福音書的精確度，也可以從它們寫成的時間來推測(tui ceˋ)。前面

所提到的亞歷山大帝，絕(jueˊ)大部份有關他的神話與傳說是在他

去世幾百年後才問世，而那時已經沒有人可以證明這些著作是真是

假。另外釋迦(shiˋjia)摩尼佛的傳記與教訓也是在他離世後五百至

一千年才陸續(luˋxiuˋ)寫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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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耶穌的傳記呢?歷史學家已經確認，四本福音書都是在耶穌之後

大約 40 至 70 年間開始流傳，而那些親眼見過耶穌的人，甚至包括

耶穌的敵人和迫害他的法利賽人，當時都還活著。與亞歷山大或是

釋迦(shiˋjia)摩尼佛的傳記比較起來，記載耶穌的第一手著作可以

說是現場報導。福音書的作者基本上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杜撰(duˋ

zhuanˋ)神話耶穌，因為若是假的，會立刻被當時的人揭穿(jie 

chuan)。 

 

我們由此可知，福音書是由親眼見過耶穌的使徒和之後的跟隨者寫

成，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。接下來，讓我們藉由耶穌自己說過的

話，來檢視(jianˇshiˋ)他如何稱呼自己是神。 

 

耶穌口中的 “我”有何含意? 

耶穌如何稱呼他自己透露(touˋluˋ)了他的神性。 當摩西詢(xunˊ)

問上帝的姓名時，上帝回答他 “I AM THAT I AM…”【我是自有永有

的… 】。 為什麼上帝稱自己是【I AM】? 這種自稱聽起來挺(tingˇ)

怪的。任何有名字的事物都由前人命ˋ名ˊ，就好像你自我介紹時

會說:【我是 Johnson，是 John 的兒子，來自洛杉磯】。上帝是萬

有之先，因此沒有人能為他命名。祂也不需要用一個名字來區分祂

和其他的神因為上帝是唯一真神。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至三十三



 9 

節記載，門徒看見耶穌在水面上向他們走來，以為見了鬼怪，忍不

住大叫。耶穌對他們說:【不要怕，是我】。約翰福音第八章五十

八節耶穌說:【還沒有亞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】。耶穌用的【我】這

個字在希臘原文，與上帝的自稱【I AM】是同一個單字。 所以當

耶穌以上帝專(zhuan)用的【I AM】這單字來自稱時，當時的猶太

人就知道耶穌的意思。耶穌竟然自稱是上帝。 

 

耶穌的另一個自稱是【人子】。在馬太福音 20 章第 28 節，耶穌說 

“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，

作多人的贖價。”在馬太福音 24 章 30 節，耶穌也自稱自己是人

子： “那時，人子的兆(zhaoˋ)頭要顯在天上，地上的萬族(zuˊ)都

要哀哭(aiku)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，有大榮耀，駕(jiaˋ)著天上

的雲降臨。”我們可能會認為人子這個詞是特別代表耶穌的人性，

但其實正好相反；它是應驗ˋ了先知但以理(danˋyiˊliˇ)對於神如何審

判世界的預(yuˋ)言:  

“我在夜間的異(yiˋ)象中觀看，見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駕著天雲而來，

被領(lingˇ)到亙(genˋ)古常在者(zheˇ)面前，得了權柄、榮耀、國

度，使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都事奉他。他的權柄是永遠的，不能

廢去；他的國必不敗壞。” 

 

按照聖經的解釋，耶穌稱他自己為人子，其實是反映(fanˇyingˋ)出

祂的神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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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罪的權柄 

另一個透露(touˋluˋ)出耶穌是神的例子，是福音書中關於耶穌赦

(sheˋ)罪的記載。馬太福音第九章記著，耶穌醫治一個癱(tan)

子；耶穌只說了一句話“起來，拿你的褥(ruˋ)子回家去吧！” 癱子

就好了。但更令人驚奇的還不是這醫治的神蹟，而是耶穌在醫治癱

子之前說的另一句話: “小子，放心吧！你的罪赦了。”這裡耶穌清楚

地告訴眾人，他有審判和赦罪的權柄。 

 

現在我們來想像一下，若是耶穌是個普通人，這句話聽起來怎麼

樣。如果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，我有百分之百的權利原諒你。但如

果你冒了我，而另一個人湊(couˋ)過來說 “我原諒你”，這聽起來是

不是很莫名奇妙? 但神不一樣──祂有完全的權利這麼說。我們做的

任何一件對不起別人的事，都是冒犯神、也觸(chuˋ)犯祂的律法

(lvˋfaˇ)。這是為什麼大衛王在犯姦淫(jianyinˊ)和殺人罪之後，在

詩篇 51 篇第 4 節中對神說 “我向你犯罪，惟獨(weiˊduˊ)得罪了

你，在你眼前行了這惡。” 

 

耶穌以上帝的自稱 I AM 來稱呼自己、他說自己是人子，以及他有

赦罪的權柄，這些都說明了他就是神，而這些也都在他被釘十字架

之後不久被精確地記錄了下來。如果這些只是誤(wuˋ)傳，或門徒

的記載不正確，那麼當時的目擊者(muˋjiˊzheˇ)──包括耶穌的敵人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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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大可以站出來說 “我當時也在現場。他根本沒有這麼說!”但是這並

沒有發生。從耶穌所說的話，我們可以得知他就是神。 

 

耶穌的復活 

耶穌在以色列的事工只持續(chiˊxuˋ)了三年，他在西元 30 年被釘

死在十字架上。當時猶太人所想像的彌賽亞是一位軍事強盛(sheng

ˊ)、征服(zhengfuˊ)列國(lieˋguoˊ)的王，但耶穌並沒有做這些事。他

被釘死時，只剩下少數幾個門徒，而且在猶太人和羅馬人的威脅

(weixieˊ)下，這些信徒也都因為害怕而四散逃跑。但接下來一件史

無前例(shiˇwuˊqianˊliˋ)的事發生了。這些門徒的生命因此徹底(cheˋ

diˇ)改變。耶穌被釘死之後沒過幾天，他們看到耶穌復活了。他們

親眼看見他，與他說話，甚至摸到了他。耶穌在幾個不同的地方向

他們多次顯現。他們因此對這位復活的主堅(jian)信不疑，甚至寧可

殉(xunˋ)道也不願否認自己的信仰。這股(guˇ)寧死不屈(qu)的勇氣

是從哪裡來的?如果耶穌沒有像他自己所預言的，被釘死並要復

活，這些當初怕得要死的門徒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轉變。今天的基督

徒也不只是把耶穌當作一位智者或聖人。他們的生命都被耶穌的救

恩和復活所改變，他們的罪被洗清。他們是將耶穌當作唯一的真神

來信靠。 

 

有幾個理由說明耶穌的復活不是神話，而是真實可信的。 

 

首先，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，他的門徒因為害怕被牽連(qianlian

ˊ)，全都四散逃跑了。按照羅馬人的傳統，被釘死十架的犯人屍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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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會被拿下來，就這樣掛在木頭上讓他自然腐爛。當時唯一把耶穌

的屍身取下安葬的並不是跟隨耶穌的門徒，而是反對耶穌的猶太公

會中的一員，四福音書都記載這人是亞利馬太的約瑟。這裡值得注

意的是，如果基督徒要杜撰(duˋzhuanˋ)，應該不會編造出這位

亞利馬太的約瑟。由於正是猶太人的領袖(lingˇxiuˋ)將耶穌釘死，

早期基督徒對猶太領袖(lingˇxiuˋ)有許多不滿和恨意，因此除非這

件事是真實的，否則(fouˇzeˊ)他們不會把功勞歸給猶太公會裡的一

員。 

 

第二，福音書指出耶穌復活後，最早是先向馬利亞和幾名婦女顯

現。這裡有另外一些證據指出耶穌的復活不可能是基督徒捏造

(niezaoˋ)出來的。在第一世紀的社會中，女人的地位遠比男人

低。女人的證詞(zhengˋciˊ)在法庭上是不會被採(caiˇ)信的。然

而耶穌最先向婦女顯現，這件事肯定讓當時的男人很不舒服。如果

早期的基督徒不在乎真理與誠實，他們有十足的理由把這段事情改

寫、拿掉關於馬利亞和其他女人的記載。但這並沒有發生。耶穌最

先向婦女顯現的事被忠實地保存在福音書裡，說明了福音書的記載

是客觀並且精確的。 

 

耶穌是在西元(yuanˊ)30 年被釘十字架。如果最早的福音書 ──馬可

福音──是在西元(yuanˊ)60－70 年寫成的，有沒有其他證據能證明

當時的基督徒早在 馬可福音之前就已知道耶穌的復活呢?有的。耶

穌被釘死而復活的兩年到五年之後， 有一位迫害基督徒的人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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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位熱心的基督徒。他就是保羅。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一章說他信

耶穌之後等了三年到耶路撒冷去和幾位使徒會面。當時在耶路撒冷

的教會已經在傳耶穌為世人死而復活的福音了。在這短短的幾年使

徒們還把福音精簡(jingjianˇ)成信條，然後把這信條傳給保羅。 

 

在哥林多前書 15 章保羅就記載他在耶路撒冷領受的信條: “我當日

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

了， 而且埋葬(maiˊzangˋ)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三天復活了， 

並且顯ˇ給磯法看，然後顯ˇ給十二使徒看， 後來一時顯ˇ給五百多

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。 以後顯ˇ給

雅各看，再顯ˇ給眾使徒看。” 

 

這裡重點來了。這信條是在耶穌復活後八年之內被記下來的，而不

是幾百年之後才形成的神話。在這裡，我們談的甚至還不是耶穌復

活後 30 到 40 年間寫成的福音書，而是八年內的時間。 

 

保羅領受又傳的信條提到看見耶穌復活的證人，且當時還有一大半

還活著。記得我們提到女人的證詞(ciˊ)在當時是沒有分量的，所以

這份名單上還不包括婦女。如果死而復活的故事是基督徒編造出來

的，為何教會要提供一長串目擊(jiˊ)證人的名單，讓人有查證的機

會和攻擊的把柄？除非復活是千真萬確的事，否則教會不敢提供目

擊者的名字。基本上，保羅挑戰大家去調查(diaoˋchaˊ)耶穌復活的

真假，因為真金(zhenjin)不怕火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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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當時的猶太人和今天很多的人認為耶穌的門徒把屍體偷走後再

宣(xuan)揚他復活了。但是這個想法站不住腳。我們可以想一想: 

他們這麼做有什麼好處? 宣揚耶穌復活所帶來的代價是被迫害、甚

至需要賠上性命。或許有人會為了他們所相信的事而死，但是大部

分的人不會為了明顯的謊言而自願送命。當時的門徒可以選擇否認

耶穌復活的事。他們只要承認那一切都是 一場騙局(pianˋjuˊ)，他

們就可以平安回家。人都是很現實的。人或許會為了金錢或名利而

撒謊，但應該沒有人會為了明知是假的事而死。當時的門徒和早期

的基督徒寧可殉道也不願放棄信仰。在今天的中東地區，殉道這個

詞常常被用來描述恐怖份子自殺式的行為: 他們在自己身上挷上炸

彈，然後在公共場所引爆，與無辜(gu)的人同歸於盡(tongˊgui yu

ˊjinˋ)。但這不是殉道的意思。這些恐怖份子不是殉道者，而是兇

手。耶穌的門徒不一樣。他們沒有以武(wuˇ)力來反擊迫害他們的

猶太人或羅馬人。相反的，他們是和平地宣揚福音，教導彼此相愛

的道理，並且尊崇耶穌基督為真神上帝。他們也願意為所傳的福音

而死。除非耶穌確實死而復活，我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釋

他們這樣的行為。就像在路加福音 24 章 46 到 48 節所記的，耶穌

在復活後對門徒說：“照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從死裡

復活，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、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直ˊ

傳ˊ到萬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。” 

 

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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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是神，但他謙卑自己，成為人的樣式，也和所有人一樣由母腹

中出生。他為什麼要這麼做? 他的目的只是要教導我們做好人行好

事嗎? 如果這是他唯一的目的，那他並不算是很成功，因為他在地

上的工作只持續(chiˊxuˋ)了三年，然後他就喪命了。不是的。勸人

為善並不是他的終極(zhong jiˊ)目標；他來到世間是為了 “作多人的

贖價”。我們所有的惡行及不完美的心思意念，包括貪婪(tanlanˊ),

慾望(yuˋwang),仇恨，甚至冷漠，在神眼中看來都是罪。我們都被

自己的罪性所污染了。如果他對罪的態度是馬馬虎虎、睜(zheng)

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那麼他就不是聖經所說的那位至聖至善的神。神

是全然聖潔的。有一天耶穌會再來到人世間，但不是以人的形象出

現，而是以祂的權柄和榮耀來審判世界。但這位公義聖潔的神，同

時也是一位愛我們的神。羅馬書 5 章第 8 節說 “ 惟ˊ有基督在我

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” 

 

耶穌死後三天復活，證明他是真神上帝，並且戰勝罪惡與死亡。而

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: 耶穌告訴我們，凡信他的人在神面前就可

以稱義，和他一同享受永遠的榮耀。若是你願意信靠耶穌基督，從

心裡相信祂是為了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並且死後三天復活，並

且你也願意公開表明耶穌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那麼你就能成為

神家裡的一員，成為上帝的兒女。 

 

朋友們，如果你還沒有和永活的主耶穌建立起個人的關係，我邀請

你仔細思考今天所聽見的訊息(xunˋxiˊ)。歷史上的耶穌就是聖經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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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耶穌，是真實的，是活著的。他愛你愛到一個地步，甚至願意為

你死在十字架上。只要你存一顆謙卑誠懇的心，就一定能認識他。

當年耶穌的門徒多馬本來不信主已復活，而在親眼看見耶穌之後才

相信，耶穌對他說：「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

了！」 

 

朋友們，如果你已經是基督徒了，我想邀請你繼續渴慕神的話。每

一日除了領受神的祝福，也把耶穌的話藏在你心裡，因為聖經是準

確的。 

 

提摩太後書 3：16－17 說： 

“聖經都是神所默示(moˋshiˋ)的，於教訓、督責(du zeˊ)、使人歸

正、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，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

善事。”  

 

讓我們一起禱告。 

 


